参加ISO国际金融标准化活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参与国际金融标准化工作流程，加大对国际金融标准化组织工作的跟踪研究和参与力度，根据《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章程》、《参加ISO和IEC国际标准化活动管理规定（试行）》和《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令第10号，2001年）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金标委）作为ISO下设的金融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68）和个人理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222）的国内技术对口组织，负责相关国际金融标准化活动的统一管理，具体工作由金标委秘书处组织完成。本办法中，除非特别说明，涉及的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的主体是金标委。本单位所称对口单位和参加单位，包括但不限于金标委委员单位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三条  金标委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标委）授权，具体承担ISO的技术委员会（TC）、分技术委员会（SC）国内技术对口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参加国际标准化活动的组织、规划、推动和管理；跟踪、研究、分析ISO/TC68和ISO/TC222国际标准化工作动态；及时在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中充分表达我国的技术经济利益诉求。
（二）按照ISO有关章程和导则，协调和指导国内各有关主管部门和技术对口单位参加ISO国际标准化活动。
（三）确定和适时调整各TC/SC的国内技术对口单位和参加单位。
（四）根据参加国际标准化活动工作需要和ISO国际标准及相关文件版权保护的有关规定，负责及时分发ISO的国际标准、国际标准草案和有关资料。
（五）组织技术对口单位和参加单位对国际标准的技术内容进行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负责对技术活动新领域提案（CIB）、国际标准的新工作领域和新工作项目提案、委员会草案（CD）、国际标准草案（DIS）、最终国际标准草案（FDIS）、国际标准修改单和补充件、国际标准复审和废止等文件进行研究并按时提出投票意见。
（六）组织推动我国技术和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提出国际标准新工作领域和国际标准新工作项目提案建议。
（七）组织中国代表团参加对口的TC、SC国际会议，或委托其它单位组织参加对口的ISO会议。 
（八）负责向国标委提出承办ISO的TC、SC国际会议申请，进行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或委托其它单位筹备和协办国际会议。
（九）提出参加ISO的TC、SC成员身份的建议。
（十）提出参加ISO国际标准制定工作组注册专家的建议。
（十一）负责向国标委报送国际标准化跟踪年度工作报告。
（十二）负责指导参与其它国际标准化相关工作。
（十三）负责组织国际标准采标工作。
（十四）负责检查委员单位和专家的工作完成情况。
第四条 各TC/SC的技术对口单位一般应由本领域内技术水平较高、力量较强的专业化单位承担。技术对口单位履行以下职责：
（一）设专人负责对口工作，及时研究、处理、答复金标委转发的文件。
（二）将收到的各TC/SC的国际标准、国际标准草案和文件资料及时分发给各参加单位。
（三）及时处理各TC/SC要求的投票文件，必要时组织分析并整理形成意见，报金标委批准后实施。
（四）选派专家参加对口的各TC/SC技术会议。
（五）定期向金标委报送工作报告。
第六条    各参加单位履行以下职责：
（一）在规定时间内有效地完成金标委和技术对口单位转发的国际标准化工作文件的意见征集、研究、评议和投票建议等工作。
（二）组织和选派具有工作能力的专家参加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组。
（三）提出国际标准新工作领域和国际标准新工作项目提案建议。
（四）积极参加金标委和技术对口单位组织的国际标准化相关工作和活动。
第七条    金标委专家（以下简称专家）包括技术对口单位和参加单位选派代表金标委参加ISO工作组的人员，履行以下职责：
（一）参加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组，完成相应ISO工作组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
（二）定期向金标委汇报工作进度；
（三）按要求参加国际投票。
 
第三章   工作要求
 
第八条 国际标准化跟踪。
（一）定期浏览ISO的网站，组织力量做摘要、归档整理。
（二）对ISO发布的文件，组织归口、分类发送技术对口单位、参加单位和金标委专家，开展投票和国际标准研究工作，并按季度形成跟踪研究报告。
（三）积极参与ISO的活动，加强与ISO的沟通交流。
（四）积极跟踪其他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相关动态。
第九条 国际标准投票。
（一）通过ISO网站及指定邮箱跟踪ISO投票动态。
（二）收取投票后对投票内容进行初步研究，新工作领域和新工作项目提案、CD、DIS、FDIS和复审投票征求技术对口单位、参加单位和金标委专家意见，CIB投票由金标委秘书处独立研究完成。 
（三）参加单位和专家对投票提出具体意见，按要求填写《国际标准投票意见回执单》（见附件1），并及时反馈给技术对口单位。
（四）按照ISO和国标委投票要求，DIS、FDIS、国际标准复审的投票报国标委，由国标委统一投票；CIB、NP和CD阶段的文件投票和评议，金标委授权技术对口单位直接在ISO网站完成投票。
第十条 国际标准转化。
（一）在国际标准跟踪过程中针对不同标准类型提出初步采标建议。
（二）组织对ISO/TC68和ISO/TC222处于DIS或FDIS的标准文档进行翻译，形成国际标准研究报告。
（三）进一步分析研究国际标准研究报告，对有需要上升为金融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国际标准研究报告提出立项类型和具体采标方案建议。
（四）按照国家或行业标准制订流程要求完成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编制工作。
第十一条 参加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组。
（一）收集有关工作组相关材料，包括：工作组成立背景、工作组工作计划、专家要求等。
（二）向技术对口单位和参加单位征求候选人，候选人应熟悉本专业技术和ISO业务，熟练掌握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原则上候选人数控制在3人内。
（三）技术对口单位和参加单位收取通知后，按要求推荐候选人，填写《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工作组专家申请表》（见附件2），并提交金标委。
（四）金标委审查专家候选人名单并报送国标委。经国家标准委国标委批准后，由国标委统一对外报名注册。
（五）经批准参加工作组的专家以个人名义参加相关工作及出席会议，但专家的技术意见应报金标委批准。专家应于每次会议结束后30天内向金标委提交会议总结，并每季度向金标委汇报工作进展。
（六）工作组专家应积极参与该工作组标准编制进程中的各阶段性投票，并提出专业意见。
第十二条 承办TC、SC国际会议。
（一）拟承办国际会议，应与ISO的相关TC、SC秘书处初步协商，达成一致后，向国标委提出申请。
（二）国标委审查同意后，统一向ISO提出承办会议的正式申请。
第十三条 参加ISO年度会议。
（一）筹备参加ISO/TC68和ISO/TC222年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组织及参会预案工作，或委托对口单位承担准备工作。
（二）收到ISO会议通知后，及时通知技术对口单位和参加单位，统一组织代表团参加会议。
（三）技术对口单位、参加单位和金标委专家参加ISO会议，应向金标委提出申请，参加由金标委统一组织的中国代表团，不得自行与ISO联系。
（四）负责对参加ISO会议的代表进行资质审查，提出中国代表团组成和团长建议。参会代表团团长应在会议结束后30天内将书面总结报送金标委，并抄送行业主管部门。
（五）参加ISO会议代表的外事手续，原则上由代表派出单位根据国家外事管理的有关规定自行办理。
第十四条 提交ISO新工作领域或国际标准新工作项目提案。
（一）向技术对口单位和参加单位征集参加ISO新工作领域或国际标准新工作项目提案的项目建议。
（二）通过审批的提案项目由所在单位填写《国际标准组织新工作领域申请单》（见附件3）或《国际标准新工作项目申请单》（见附件4），并报送国标委。
（三）国标委审查后统一向ISO相关机构提交申请。
第十五条 承担ISO相关技术机构负责人或秘书处。
（一）向国标委提出承担ISO相关技术机构负责人或秘书处的申请。
（二）国标委对提出申请的人员和单位进行资质审查，统一向ISO提出申请。
（三）承担ISO的技术机构负责人和秘书处的单位，应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必要的办公设备，按照ISO的规定，履行技术机构负责人和秘书处的职责。
（四）承担ISO的技术机构负责人和秘书处的单位应有从事多年标准化工作，熟悉本专业技术和ISO业务，并具备熟练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的工作人员。
（五）承担ISO的技术机构负责人和秘书处的单位每年1月底前向国标委报送工作报告，并抄报行业主管部门及金标委。
 
第四章   经费
 
第十六条 参加各项国际金融标准化活动的经费列入所在单位和有关主管部门的经费预算。
第十七条  金标委对参加重大国际标准起草和国际标准研究、提出国际标准新工作领域和国际标准新工作项目提案的技术对口单位和参加单位给予补助。
 
第五章   表彰和奖励
 
第十八条  金标委对参加国际标准化活动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金标委分技术委员会的对口工作应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金标委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